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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区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包括部门的在职人员情况、机构设置、主要职能及重点工作计划等）。

中共洪江区工委组织部（以下简称“区工委组织部”）为正科级全额拨款行政单位。内设11个职能股室，包括：办公室（加挂新闻宣传办公室牌子）、研究室、干部组（加挂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办公室牌子）、干部档案信息管理室、组织组（区工委基层办与其合署办公，加挂党代表联络办公室牌子）、公务员管理办公室、干部监督室、人才工作办公室、机关工委办公室、“两新”工委办公室、老干部工作办公室（加挂离退休干部党工委办公室牌子）。下辖3个二级机构：区老干部服务中心（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机构独立，财政独立），区党员教育中心（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机构独立），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机构独立）。实有在职人员25人，离退休人员5人，临聘人员1人。
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3年决算总收入514.2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06.30万元，其他收入7.98万元；2023年支出决算514.2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14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119.4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73.37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0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7.42万元，收支累计结余0万元。
三、资产管理情况

我部新增资产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程序实施政府采购，做到应采尽采。资产管理做到正确核算，加强固定资产购置、使用及保管。财务及各类报表公开、准确如实反映，做到信息及时公开等。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制度执行严格合规，会计核算符合相关财务管理规定。资金管理方面，各项资金均实行专款专用，严格依法依规执行资金支付依据和开支标准，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预算支出在保障工作运转、履行职能职责上整体情况良好。具体有：2023年度支出绩效较好，预算编制比较精确、合理；为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等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规定要求，压缩了部分一般性支出；动态优化了年度预算安排，保障了在经费压缩情况下的高效运转；提高了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信息化水平。强化机关公用经费及日常运行经费管理，对于各组室日常公用经费按照相关政策进行管理，对于办公日常运行维护费用加强审核力度，但由于2023年我部新增两名人员，因此公用经费等日常运行经费有所上升;我部从2023年开始发放离任村干部补贴和村干部基本报酬，因此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有所上升。

（一）在职人员控制率：100%。

（二）预算完成率：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执行，预算执行率100%。

（三）预算控制率：100%。

（四）政府采购执行率：执行率为100%。

（五）在资金管理方面，我局根据国家有关财经法律法规和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财务管理制度。

（六）在资金使用合规性方面，我局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本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上严格控制和监督。

（七）本年度预决算通过政府网站进行了公开。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按照国家政策法规规定，结合我部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和约束机制，依法、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分配人、财、物，完成了部门职能目标，实现了较高的工作效率和支出绩效。存在少量调整预算和注销预算指标的情况；相关绩效管理制度还有待完善；固定资产管理效率有待提高，部分固定资产已达到更换年限，未及时更新。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进一步重视预算的编制工作，提高预算编制的精确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尽量减少预算执行调整、结转和结余注销的情形。

2、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湖南省委“九条规定”，建立我部“三公经费”等公务支出管理制度及厉行节约制度，加强经费审批和控制，规范支出标准与范围，并严格执行。

3、严格按照《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规定资产管理，及时登记、更新台账，加强资产卡片管理，年终对各类实物资产进行全面盘点，确保账帐、账实相符。

4、加强新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新预算法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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